
沁水县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动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o1
总体要求



01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执
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市委、市政府“十抓安全”总体要求，深刻汲取兰花集团莒山煤矿“1·27”透水事故教
训，进一步巩固全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和安全生产
“三大战役”（以下简称“三个行动”）工作成果，全面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滚动式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集中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坚决
治理“三违”行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稳
定，为我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o2
组织领导



成立全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动领导组

组  长：牛正太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副组长：宋国忠  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都沁军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  芳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于建标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邵鹏鹏  市容环卫大队队长兼局办公室主任

                    赵小兵  公租房服务中心主任                               尉晋龙  县住建局质监站站长

                    都自力  县住建局建筑业股股长                            张生生  县住建局燃气办主任

                    张斌全  县住建局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办主任    冯向军  县住建局住房保障管理股股长

                    王  波  县住建局市政管理股股长                          安鹏波  县住建局村镇建设股股长 

                    原高升  县住建局综合展示馆馆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建筑施工领域办公室设在局质监站，城镇燃气领域办公室设在局燃气办，经营性

自建房领域办公室设在局房排办，办公室主任由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国忠兼任，成员由分管领导及相关股

室负责人组成。



o3
建筑施工领域集中整治



03 （一）重点打击、整治内容

1.严厉打击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
为；

2.严厉打击新、改、扩建项目未经审查验收擅自组织建设或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3.严厉打击停产停业整顿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行为；
4.严厉打击违法转包、分包及资质挂靠的行为；
5.严厉打击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行为；严厉打击局部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

令、抗拒安全执法的行为；
6.严肃整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行为；
7.严肃整治安全生产虚假培训、使用假证、无证上岗的行为；
8.严肃整治未按要求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行为；
9.严肃整治未按要求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行为；
10.严肃整治重大隐患未依法落实“双报告”规定或未按规定限期整改的行为。



03 （二）重点检查、治理内容

 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重点检查是否按要求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安
全生产监管计划和日常检查整改的执行情况。

2.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建筑工程项目五方责任主体项目管理人员、项
目负责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人员（总监、专监）、安全员等配备数量情况，
现场人员是否与备案人员一致，相关人员是否到岗履责，以及安全生产责任书和承诺书
的签订情况。

3.施工现场安全管理。（1）重点检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
编制、审核、论证情况；（2）节假日停工、复工安全条件检查情况；（3）加强高空
作业管理，严格规范安全带、安全帽等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加强施工现场临边洞
口防护和脚手架、安全网等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4）加强建筑起重机械的监督管理：
重点核查施工现场的建筑起重机械是否办理告知、登记；是否定期进行检修、保养；建
筑起重机械现场安装、作业是否规范等。



03 （二）重点检查、治理内容

 4.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强化安全技术和操作技能教育培训，落实“三级安全教
育”，加强岗前安全培训，规范员工安全操作行为，严厉打击从业人员不持证或持假证
上岗，不经安全培训上岗作业等行为。

5.强化扬尘治理、食品安全检查。扬尘治理：重点检查今冬明春建筑施工扬尘治
理“六个百分之百”工作落实情况；食品安全：（1）工地食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2）食堂厨师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3）加工食品
留样及索证索票，对购买记录进行登记。

6.建筑市场监督管理。查处存在的建筑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
违法行为，检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以及
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03 （三）临时建筑安全、消防安全检查

1.检查临时建筑结构构件及整体结构的安全性；
2.搭设临时建筑使用的材料必须为A级材料；
3.工地临时建筑内不得私搭乱接电线，电线安装应规范；
4.工人宿舍使用36V的低压供电；宿舍不得使用电暖气、“热得快”、电褥子等

取暖设施；
5.建筑工地必须编制消防管理制度，并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6.现场办公、生活、生产区、易燃材料堆放区，消防出入口必须配置灭火器、消

防箱等灭火设施等；
7.临时用电是否制定方案并按方案执行；
8.督促项目各参建单位合理设置消防通道和消防水源。严格施工现场电动自行车

使用和停放管理，严惩建筑工地电动车违规停放、未配备专业电工、未按规定定期检测
电气线路和设备等行为。



o4
城镇燃气领域集中整治



04 城镇燃气领域集中整治

1.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3.汽车加气站，加（卸）气作业操作
规程执行情况。
4.瓶装燃气的气瓶充装、配送等管理
情况。

2.场站安全情况。

5.燃气用户安全管理情况。
6.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情况。



o5
经营性自建房领域集中整治



05 经营性自建房领域集中整治

在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回头看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回头看”
工作质量，突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安置区、学校医院周边等人员密集场所。

一是开展排查复核。落实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要求;对摸底排查
中的薄弱环节，按照《技术要点》开展再排查、再复核。

二是隐患房屋管控。对所有隐患房屋实施管控全覆盖，管控措施及时、到位、
真实、有效;乡镇落实房屋安全日常巡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鉴定为 C、D级
的经营性自建房未经整治不得撤除管控措施。

三是实施分类整治。按照“双通知一报告”要求，落实问题移送、分类整治
和消除隐患;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落实行业监管范围内
自建房安全监督、管理和指导责任;对隐患房屋制定“一栋一策”整治方案实施
精准整治。



o6
工作安排



06 工作安排

全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采取企业自查自纠、部门督
查检查、党委政府督导检查的形
式同步开展。



o7
工作要求



07 工作要求

强化追责问责

强化组织领导

强化措施保障
强化监管执法

强化信息报送



解读单位：沁水县住建局


